B
g

TR NE S ERAE G A
1144 7 ff 3 % 6235

A

ot AR R RERFRET
2 "0

P FER BATAEEEE R SRR B s o2

B ORED T Z»t&?&éz—-/z | * B A
PRS0 AR Y H TR S

i

A1 (T13# B 3 5 3435) » Aad)idde™
PR

FHL A B AR e
p

TF 22
DS A RN T RE=HRE & RVl S
(4ot ) o

SRR T Q@R IR B A TAEE R $ 206 5197 -
el X

/‘:}:.41 111‘7 ?E"IZ’ ;}IJ'B' ﬂ% A

'Qﬁ’gjwﬁ P’umaﬁﬁﬁﬁ

& /?§-§§Z°7 s - B P s ETR o A
- 7 pﬁ%)“ B2% &> 5 BGSRE B BET]E 5 HhiE™
BRI E-E2ZBA ’“1" xS A1TE 2. 20 FR RS RE 2k
ﬂ’}r # A F,\,},lﬁt g@&fro

£ 7]
ﬁiink’ﬁéﬁ&*ﬁﬁﬁﬁiﬁﬁﬁéi
N
2t

%— 7



P EGPER  BARA  RARE AR R -
hrd v rom 2 2] o Ao B £ 2 3T H Jf%‘%—%@ ’

s Ji'fr) = %44 f';%iliﬁ By % 3T ~ 45405 % 238 >

F A f
I ~Ae 2 JRAHE S FA A E 2 pAc20p o0 Bk Ak
Bl A(ERE X)) F’*’r*“ﬂ\r $ % Lo

ARGRBEFTEERFUER P P AT

v s EY ] 114 ﬁ 3 3 10 p

MEFLIT R 2 OF OMRE

trAEMERAEZR o
EFe20pp e AN PRI R TR
s %Iﬁ’_di s I R R E RS20
@=FE-at la;s,'?i&7 LR ) Ty
FPARAT A e A BT R 0 R A
» H P REP R 2 2R E AU BRP e X B

=
9
>\_
&
2
P
(=R
bl
TR T o Sk

N

ﬁf&%i%ﬁﬁéﬂwﬂﬁﬁﬁé;.MﬁﬁTﬂﬁqﬁt‘ﬁ’@

#*Lﬁm’“ﬂ’*
SEEP R

N FRAE T - U

;\pguéfgré;wi/% R~ pd A2 B oo

\I\Fﬁﬁp@Av}giyg }fz:‘go

R i R Yl 8 S SARNE T -
PR D FHGEREE AL A SRR K &
RSN FETLFEA o

TN



A mEE AR
BN P?l%?%i&*&;ﬁ o
PR R w AR T A
TAPEE > s 1 H OB A
PEOIBHMTE TR BREFE

E 17+ 156~ B 165 « #199 ~ 5209 ¥ 1T R4 29
p g W ik % 2158 HW @@]p PA s 0 B2
Zg’fv"{é V-1 a}%@_&l}’fﬁﬁp,{g]a "l;}%’l'%%il T'QT;LI/’T«“}J
éio

"t ==
FREEETRBIFREEEFM L kAT

113# & @ 5 F 5 3435L
A 2 7 0=

PR AFER BATREREEEEE c K AKE L



B B 2] e B R R GRS IR A ke

— N

PR ER
ﬂOuﬁﬂOﬁfé’ﬁAW{Eﬂ%OOﬁQO%OO%
005015 ER 24P = > 7 OB RAN A 7533 ~ 252 7
BAFHEZPEL  WARIISEST 16 TR11AZF » 7 4
TAENERE L2007 OO0OROQOHFENIEE <~ M 2
?ﬁm%& S S A A EE I A SR
PR RNERE T O d G s Ayt o A 2R 7 Ofz B A
TR R pEEAE T Oft Ak gm0 T AT T O )
E oo h OWMZTERFE N InigMAK Y o
F87 ORFd FTH D S ERRBATE A BIFL E 7%

;E.;b%\l LR D RE NS
FTFEPEREF o ERAL T OGN BAKT G e
FAT OB ER LA EARPE O RFERFL G B
BIO®RZ2 27 A2 22 R P2RALST S » L2
po BERP o HpHRERRT .

AL orh o aPrAER30E S22 EFE R F B A
?ﬂ%ﬁé%ﬂmélﬁ’ar i 5 A1 2 2L TR B A
BAIE AR A GRS AL e P 2% - 75
el Lo S RIRE Jo o iR B 55T AR S
—EHMEEY BAFTOR kM A L LA 2T

ﬁﬁ%ﬁéﬁ#7ﬁkfﬁ’%@%ﬁ’%§%‘k*%
FOoEGFRUAEFE P GARRFPL TN A RY
P = B oo
2% 3rer i $ 45168 % 10 Bl s f B 2k
PR
FAE AR AR
2 EY B 113 ¥ 12 2 4 p

BB T M w



iAo

r %
A4
OO#00%5 0F
=00

LEHHELTE v ek
o5 iE%;ii%:
SLHI13EDH 2 19p

AE11I3E52 16F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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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Ｏ佳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丁Ｏ佳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被告於同日在住處之大門、電梯內多次張貼附表所示之傳單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而為之，時間、空間均屬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施，應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Ｏ德為父女關係，雙方因房屋出售事宜意見不同，被告竟在大樓張貼含有誹謗性文字及告訴人住處地址之傳單，貶損告訴人於社會上之人格及地位，顯然欠缺尊重他人隱私及人格法益之觀念，所為顯屬非當；又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告訴人製作警詢筆錄時即表明無調解之意願，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采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邱汾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Ｏ佳為丁Ｏ德之女，兩人因是否出售○○市○○區○○街00號0樓房屋意見相左，丁Ｏ佳竟基於加重誹謗、非法利用個人資料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6日7時11分許，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市○○區○○街00號0樓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張貼如附表所示之指摘不實事項之公告，並以此方式揭露丁Ｏ德之姓名、住址，而非法利用丁Ｏ德之個人資料，足以貶損丁Ｏ德之社會評價，並生損害於丁Ｏ德之利益。嗣丁Ｏ德至警局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丁Ｏ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丁Ｏ佳於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丁Ｏ德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及告訴人提供之公告翻拍照片2張在卷可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不當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又被告先後於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為前開之相同犯行，時間緊接，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具有反覆性及持續性，且係在相同犯意下所為，為接續犯，請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檢　察　官　 游 欣 樺
　　　　　　　　　　　　　
附表：
		內容



		　　　　　公告
○○街00号0F
丁ＯＯ
長期霸佔房間白吃白喝
當二房東賺差價
限期113年5月19日搬出
5月20日換鎖
不得非法進出
房主丁ＯＯ
民国113年5月16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Ｏ佳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如附件）。

二、核被告丁Ｏ佳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

    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

    誹謗罪。被告於同日在住處之大門、電梯內多次張貼附表所

    示之傳單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而為之，時間、空間均屬

    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

    續實施，應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較為合理。被告以一

    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從一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Ｏ德為父女關係，雙方因房屋出售事

    宜意見不同，被告竟在大樓張貼含有誹謗性文字及告訴人住

    處地址之傳單，貶損告訴人於社會上之人格及地位，顯然欠

    缺尊重他人隱私及人格法益之觀念，所為顯屬非當；又考量

    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告訴人製作警詢筆錄時

    即表明無調解之意願，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素行，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示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采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邱汾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

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

　　　　犯罪事實

一、丁Ｏ佳為丁Ｏ德之女，兩人因是否出售○○市○○區○○街00號0樓

    房屋意見相左，丁Ｏ佳竟基於加重誹謗、非法利用個人資料之

    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6日7時11分許，在不特定人得以共

    聞共見之○○市○○區○○街00號0樓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張貼

    如附表所示之指摘不實事項之公告，並以此方式揭露丁Ｏ德

    之姓名、住址，而非法利用丁Ｏ德之個人資料，足以貶損丁Ｏ

    德之社會評價，並生損害於丁Ｏ德之利益。嗣丁Ｏ德至警局提

    出告訴，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丁Ｏ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丁Ｏ佳於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

    訴人丁Ｏ德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截

    圖6張及告訴人提供之公告翻拍照片2張在卷可考，足認被告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不

    當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一行為

    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

    一重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又被告先後於大門口及電

    梯內牆面為前開之相同犯行，時間緊接，持續侵害同一法益

    ，具有反覆性及持續性，且係在相同犯意下所為，為接續犯

    ，請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檢　察　官　 游 欣 樺

　　　　　　　　　　　　　

附表：

內容 　　　　　公告 ○○街00号0F 丁ＯＯ 長期霸佔房間白吃白喝 當二房東賺差價 限期113年5月19日搬出 5月20日換鎖 不得非法進出 房主丁ＯＯ 民国113年5月16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Ｏ佳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丁Ｏ佳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被告於同日在住處之大門、電梯內多次張貼附表所示之傳單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而為之，時間、空間均屬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施，應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Ｏ德為父女關係，雙方因房屋出售事宜意見不同，被告竟在大樓張貼含有誹謗性文字及告訴人住處地址之傳單，貶損告訴人於社會上之人格及地位，顯然欠缺尊重他人隱私及人格法益之觀念，所為顯屬非當；又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告訴人製作警詢筆錄時即表明無調解之意願，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采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邱汾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Ｏ佳為丁Ｏ德之女，兩人因是否出售○○市○○區○○街00號0樓房屋意見相左，丁Ｏ佳竟基於加重誹謗、非法利用個人資料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6日7時11分許，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市○○區○○街00號0樓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張貼如附表所示之指摘不實事項之公告，並以此方式揭露丁Ｏ德之姓名、住址，而非法利用丁Ｏ德之個人資料，足以貶損丁Ｏ德之社會評價，並生損害於丁Ｏ德之利益。嗣丁Ｏ德至警局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丁Ｏ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丁Ｏ佳於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丁Ｏ德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及告訴人提供之公告翻拍照片2張在卷可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不當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又被告先後於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為前開之相同犯行，時間緊接，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具有反覆性及持續性，且係在相同犯意下所為，為接續犯，請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檢　察　官　 游 欣 樺
　　　　　　　　　　　　　
附表：
		內容



		　　　　　公告
○○街00号0F
丁ＯＯ
長期霸佔房間白吃白喝
當二房東賺差價
限期113年5月19日搬出
5月20日換鎖
不得非法進出
房主丁ＯＯ
民国113年5月16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Ｏ佳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丁Ｏ佳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被告於同日在住處之大門、電梯內多次張貼附表所示之傳單之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而為之，時間、空間均屬密接，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施，應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較為合理。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Ｏ德為父女關係，雙方因房屋出售事宜意見不同，被告竟在大樓張貼含有誹謗性文字及告訴人住處地址之傳單，貶損告訴人於社會上之人格及地位，顯然欠缺尊重他人隱私及人格法益之觀念，所為顯屬非當；又考量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告訴人製作警詢筆錄時即表明無調解之意願，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

　　提出上訴(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游欣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采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邱汾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續字第343號

　　被　　　告　丁Ｏ佳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丁Ｏ佳為丁Ｏ德之女，兩人因是否出售○○市○○區○○街00號0樓房屋意見相左，丁Ｏ佳竟基於加重誹謗、非法利用個人資料之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6日7時11分許，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聞共見之○○市○○區○○街00號0樓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張貼如附表所示之指摘不實事項之公告，並以此方式揭露丁Ｏ德之姓名、住址，而非法利用丁Ｏ德之個人資料，足以貶損丁Ｏ德之社會評價，並生損害於丁Ｏ德之利益。嗣丁Ｏ德至警局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丁Ｏ德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丁Ｏ佳於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丁Ｏ德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截圖6張及告訴人提供之公告翻拍照片2張在卷可考，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不當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又被告先後於大門口及電梯內牆面為前開之相同犯行，時間緊接，持續侵害同一法益，具有反覆性及持續性，且係在相同犯意下所為，為接續犯，請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檢　察　官　 游 欣 樺

　　　　　　　　　　　　　

附表：

內容 　　　　　公告 ○○街00号0F 丁ＯＯ 長期霸佔房間白吃白喝 當二房東賺差價 限期113年5月19日搬出 5月20日換鎖 不得非法進出 房主丁ＯＯ 民国113年5月16日 





